香港人權監察於ANNI第3次地區諮詢工作坊匯報大綱(中譯)

1. 簡介香港

· 人口：5%為少數族裔

· 1997年從英國殖民地回歸中國管治，香港特別行政區

· 《基本法》為人權保障的基本：一國兩制、高度自治、自由權利

· 適用於香港的國際人權人約

2. 2009年及2010年首季的人權事項

2.1  對破壞一國兩制的關注：
(1) 中央干預香港事務：三權合作論、中聯辦與港府「十點協議」、曹二寶「第二管治團隊」論；為了中共外交需要阻礙保釣號出發

2.2 翻叮無實質民主貢獻的政改方案、五區公投運動、港警處理元旦遊行的手法被批失卻政治中立

2.3 樂施會忽被內地封殺，被批為分裂中國；

2.4 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委員會的聆訊，委員會對下列議題的批評和建議：《種族歧視條例》，外傭勞工權益，尋求政治庇護人士和酷刑聲請制度和權利，以及少數族裔教育

3. 成立人權委員會2009年之最新發展

3.1 在聯合國委員會多次促請港府成立人權委員會，港府於2009年聯合國定期普遍審議再次以現行制度行之有效為由表示無意成立人權委員會，卻無提出令人信服的理據

3.2 平機會

(1) 全職主席變兼職，主席名譽化之建議；

(2) 新主席遴選的準則，以及黑箱作業的遴選程序；

(3) 新主席為前高官，擔憂成為前高官重返政府的旋轉門，損害平機會獨立性
